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09年度附民字第693號

原      告  陳金枝

            劉玉英

            朱家慶

            林憲德

            李名媛

0000000000000000

            林憲聰

            簡彩雲

            吳依潔

            張月嬌

            張秀娟

            林堂榮

            黎秀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郭耀宇

0000000000000000

            陳棟樑

0000000000000000

            鄭自強

            蔡林忠政

            馮明娥

            黃百蓮

            張家興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109年度金重訴字第443號），經

原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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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訴之聲明及陳述如附件起訴狀所載。

二、被告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三、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

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刑

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同法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附帶民事訴訟，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為請求回復其

損害，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之民事訴訟，故提起是項訴

訟，限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者，始足

為之；亦即，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當事人，原告須為因被

訴犯罪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之人。而銀行法第29條

第1項、第29條之1及第125條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目的係

維護國家有關經營銀行業務應經許可之制度，貫徹金融政策

上禁止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以直接維護國家正常之金融、經

濟秩序，所保護者乃「國家法益」，而非「個人法益」。至

於特定存款人或投資人之權益雖因國家貫徹其金融政策而間

接獲得保障，但非此規定之直接保護對象，難謂特定存款人

或投資人係行為人違反此規定之犯罪事實而受損害之人，應

不得附帶於本案刑事程序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附字第4號判決參照）。

四、查本案被告違反銀行法等案件（109年度金重訴第443號），

依起訴書之記載及本院審理結果，均未認被告黃百蓮、張家

興對原告犯罪，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對被告黃百蓮、張家

興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其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又被告郭

耀宇、陳棟樑、鄭自強、蔡林忠政、馮明娥僅犯銀行法第12

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其等所

為係侵害國家法益，原告並非其等被訴犯罪事實之直接被害

人，是原告對其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其訴亦不合法，應予

駁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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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告雖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惟仍無礙於另依一般民

事訴訟程序，向管轄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張雅涵

　　　　　　　　　　　　　　　　　　　法　官　鄭咏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本判決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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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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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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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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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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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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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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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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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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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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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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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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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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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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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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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09年度附民字第693號
原      告  陳金枝
            劉玉英
            朱家慶
            林憲德
            李名媛


            林憲聰
            簡彩雲
            吳依潔
            張月嬌
            張秀娟
            林堂榮
            黎秀蘭




被      告  郭耀宇


            陳棟樑


            鄭自強
            蔡林忠政
            馮明娥
            黃百蓮
            張家興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109年度金重訴字第443號），經原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訴之聲明及陳述如附件起訴狀所載。
二、被告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三、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同法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附帶民事訴訟，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為請求回復其損害，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之民事訴訟，故提起是項訴訟，限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者，始足為之；亦即，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當事人，原告須為因被訴犯罪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之人。而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及第125條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目的係維護國家有關經營銀行業務應經許可之制度，貫徹金融政策上禁止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以直接維護國家正常之金融、經濟秩序，所保護者乃「國家法益」，而非「個人法益」。至於特定存款人或投資人之權益雖因國家貫徹其金融政策而間接獲得保障，但非此規定之直接保護對象，難謂特定存款人或投資人係行為人違反此規定之犯罪事實而受損害之人，應不得附帶於本案刑事程序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附字第4號判決參照）。
四、查本案被告違反銀行法等案件（109年度金重訴第443號），依起訴書之記載及本院審理結果，均未認被告黃百蓮、張家興對原告犯罪，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對被告黃百蓮、張家興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其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又被告郭耀宇、陳棟樑、鄭自強、蔡林忠政、馮明娥僅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其等所為係侵害國家法益，原告並非其等被訴犯罪事實之直接被害人，是原告對其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其訴亦不合法，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原告雖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惟仍無礙於另依一般民事訴訟程序，向管轄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張雅涵
　　　　　　　　　　　　　　　　　　　法　官　鄭咏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本判決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09年度附民字第693號

原      告  陳金枝

            劉玉英

            朱家慶

            林憲德

            李名媛



            林憲聰

            簡彩雲

            吳依潔

            張月嬌

            張秀娟

            林堂榮

            黎秀蘭





被      告  郭耀宇



            陳棟樑



            鄭自強

            蔡林忠政

            馮明娥

            黃百蓮

            張家興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109年度金重訴字第443號），經

原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訴之聲明及陳述如附件起訴狀所載。

二、被告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三、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

    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刑

    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同法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附帶民事訴訟，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為請求回復其

    損害，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之民事訴訟，故提起是項訴

    訟，限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者，始足

    為之；亦即，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當事人，原告須為因被

    訴犯罪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之人。而銀行法第29條

    第1項、第29條之1及第125條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目的係

    維護國家有關經營銀行業務應經許可之制度，貫徹金融政策

    上禁止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以直接維護國家正常之金融、經

    濟秩序，所保護者乃「國家法益」，而非「個人法益」。至

    於特定存款人或投資人之權益雖因國家貫徹其金融政策而間

    接獲得保障，但非此規定之直接保護對象，難謂特定存款人

    或投資人係行為人違反此規定之犯罪事實而受損害之人，應

    不得附帶於本案刑事程序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附字第4號判決參照）。

四、查本案被告違反銀行法等案件（109年度金重訴第443號），

    依起訴書之記載及本院審理結果，均未認被告黃百蓮、張家

    興對原告犯罪，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對被告黃百蓮、張家

    興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其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又被告郭

    耀宇、陳棟樑、鄭自強、蔡林忠政、馮明娥僅犯銀行法第12

    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其等所

    為係侵害國家法益，原告並非其等被訴犯罪事實之直接被害

    人，是原告對其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其訴亦不合法，應予

    駁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五、原告雖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惟仍無礙於另依一般民

    事訴訟程序，向管轄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張雅涵

　　　　　　　　　　　　　　　　　　　法　官　鄭咏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本判決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09年度附民字第693號

原      告  陳金枝

            劉玉英

            朱家慶

            林憲德

            李名媛



            林憲聰

            簡彩雲

            吳依潔

            張月嬌

            張秀娟

            林堂榮

            黎秀蘭





被      告  郭耀宇



            陳棟樑



            鄭自強

            蔡林忠政

            馮明娥

            黃百蓮

            張家興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109年度金重訴字第443號），經原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訴之聲明及陳述如附件起訴狀所載。

二、被告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三、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同法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附帶民事訴訟，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為請求回復其損害，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之民事訴訟，故提起是項訴訟，限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者，始足為之；亦即，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當事人，原告須為因被訴犯罪事實侵害個人私權，致生損害之人。而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及第125條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目的係維護國家有關經營銀行業務應經許可之制度，貫徹金融政策上禁止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以直接維護國家正常之金融、經濟秩序，所保護者乃「國家法益」，而非「個人法益」。至於特定存款人或投資人之權益雖因國家貫徹其金融政策而間接獲得保障，但非此規定之直接保護對象，難謂特定存款人或投資人係行為人違反此規定之犯罪事實而受損害之人，應不得附帶於本案刑事程序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附字第4號判決參照）。

四、查本案被告違反銀行法等案件（109年度金重訴第443號），依起訴書之記載及本院審理結果，均未認被告黃百蓮、張家興對原告犯罪，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對被告黃百蓮、張家興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其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又被告郭耀宇、陳棟樑、鄭自強、蔡林忠政、馮明娥僅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其等所為係侵害國家法益，原告並非其等被訴犯罪事實之直接被害人，是原告對其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其訴亦不合法，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原告雖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惟仍無礙於另依一般民事訴訟程序，向管轄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張雅涵

　　　　　　　　　　　　　　　　　　　法　官　鄭咏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本判決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